
貳、財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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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
一、持續推動落實開源節流
（一）�強化各機關成本效益觀念，賡續推動機關辦理開源節流。
（二）�創新多元融資管道以靈活財務調度。
（三）�積極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款。
（四）�完成各機關學校使用本府薪資系統中程計畫。
二、提升公產管理效能及促進資產活化運用
（一）�善用公務雲清查 APP 程式，達成每三年清查全數不動產之目標，並勘選可處分或標

租之基金不動產優先辦理。
（二）�勘選閒置未即利用土地，鼓勵民間認養或委託機關短期綠美化，公私協力美化市容，

節省管理成本。
（三）�以主導辦理都市更新、設定地上權等開發方式活化低度利用之市有不動產，開發後取

回之公益設施、住宅等空間將支援市府政策，提升公產利用效能，改善環境品質。
三、加強菸酒管理
（一）�賡續辦理菸酒法令宣導。
（二）�查察買賣未變性酒精業者並列冊管理。
（三）�訂定並執行私劣菸酒年度抽檢及查察方案。
（四）�落實飲用私劣酒發生重大傷害事故緊急通報系統之運作。
（五）�加強查緝不法菸酒。
四、督導基層金融
（一）�不定期派員查核基層金融機構變現性資產及安全維護措施。
（二）�督導基層金融機構，就金融檢查報告缺失改善。
（三）�輔導農、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業務。
（四）�辦理轄內農會信用部業務考核。
五、落實稅捐稽徵
（一）�合理調整稅基，促進租稅公平。
（二）�貼心便民措施、E化快捷服務，營造優質納稅環境。
（三）�加強各稅清查，防止新欠清理舊欠，維護租稅公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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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

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
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

( 質化說明 )

108 年
計畫經費

( 千元 )
執行地點

1 板橋民權段
公辦更新計
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0 年 1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2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

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、公告招商、評
選都市更新實施者作業及簽約、更新
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審查、取得建照
及施工。

(二) 108 至 110 年：施工。
(三) 111 至 112 年：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

備查、點交。

一、透過都市更新程序，改善
新板特區周邊地區都市風
貌及周遭環境。

二、改善基地破舊窳陋情況，
提高公有土地使用效能，
活化區域環境。

0 板橋區

2 新莊文德段
公辦更新計
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99 年 6 月起

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2 年完
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

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、協調警察局新
莊分局新莊派出所公用需求面積及空
間配置、歷史建築武德殿處理方式、
擬訂更新計畫、公告招商、評選都市
更新實施者及簽約、提送更新事業計
畫、權變計畫及審查。

(二) 108年：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審查。
(三) 109 至 111 年：施工。
(四) 112 年：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備查、

點交。

一、配合新莊廟街改造計畫，
並將範圍內歷史建築武德
殿原地保存、修復，創下
公辦都更保存歷史建築的
首例。

二、促進公有土地活化再利
用，增益公有財產經營效
益。

三、改善地區生活環境，提供
周圍社區優質、便利之公
共設施。

0 新莊區

3 土城運校段
公辦更新計
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0 年 3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3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、

可行性評估、公告招商、評選都市更
新實施者及簽約、提送更新事業計畫、
權變計畫及審查。

(二) 108 至 109 年：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審
查。

(三) 110 年：取得建照及施工。
(四) 111 至 112 年：施工。
(五) 113 年：施工、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

備查、點交。

一、因應捷運通車，採整體開
發方式形塑良好都市景觀
及居住環境，以改善當地
巷道狹窄破舊髒亂之環境
及提升應有生活機能。

二、提高公有土地利用強度。

0 土城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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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

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
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

( 質化說明 )

108 年
計畫經費

( 千元 )
執行地點

4 三重光興段
及汐止智興
段公辦更新
計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1 年 10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4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

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作業、公告招商、
評選都市更新實施者作業 ( 三重 )、提
送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 ( 汐止 )。

(二) 108 年：簽約、提送更新事業計畫、權
變計畫 ( 三重 )、審查更新事業計畫、
權變計畫 ( 汐止 )。

(三) 109年：審查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。
(四) 110 年：審查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

( 三重 )、取得建照及施工 ( 汐止 )。
(五) 111 至 113 年：施工。
(六) 114 年：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備查、

點交。

一、靈活開發利用，提高市產
運用效能。

二、改善汐止國小地區周邊環
境，靈活開發利用大面積
市有土地。

三、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三重
消防分隊、活化區域環
境，提升環境品質。

1086.25 三重區
汐止區

5 新店中央段
更新計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市有地讓售予承租戶辦理自主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3 年 7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4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

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作業、更新地區
劃定、議會決議通過市有地讓售處分、
行政院核准市有地處分。

(二) 108 至 109 年：審查市有地承租人申購
暨繳價作業、產權移轉、抵押權設定、
預告登記暨信託等相關作業、承購人
啟動自主更新。

(三) 113 年：施工及完工。
(四) 114 年：成果備查及點交。

一、促進公有土地活化再利
用，增益公有財產經營效
益。

二、協助居民自主更新、改善
地區生活環境，提供周圍
社區優質、便利之公共設
施。

0 新店區

6 樹林東昇段
公辦更新計
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 ( 樹林東

昇段公辦都更計畫 )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3 年 8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2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

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、公告招商。
(二) 108 年：公告招商、評選都市更新實施

者作業、簽約。
(三) 109 年：提送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

及審查。
(四) 110年：審查更新事業計畫、權變計畫、

取得建照及施工。
(五) 111 年：施工。
(六) 112 年：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備查、

點交。

一、提升公有土地利用效能。
二、提供符合地區性需求之公

益設施及協助改善周邊環
境。

1,166 樹林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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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

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
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

( 質化說明 )

108 年
計畫經費

( 千元 )
執行地點

7 新店民安段
公辦更新計
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評估本地區都市更新可行性。
(二) 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6 年 6 月

起辦理規劃團隊招標，預計於 118 年
完成點交作業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年：已完成招標規劃團隊評選、

議價及簽約、可行性評估作業。
(二) 108 年：可行性評估作業、招商文件審

查作業、更新地區劃定。
(三) 109 年：公告招商、評選都市更新實施

者作業、簽約。
(四) 110 至 111 年：提送事業計畫、權利變

換計畫。
(五) 112 至 113 年：審查事業計畫、權利變

換計畫。
(六) 114 年：取得建照及施工。
(七) 115 至 117 年：施工。
(八) 118 年：完工並取得使照、成果備查、

點交。

一、改善地區生活環境。
二、促進使用效率低落之公地

再利用，增益公有財產經
營效益。

三、藉由合宜的開發方式，充
分利用公地資源，維持地
區活力。

1,190 新店區

8 加強菸酒稽
查取締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訂定私劣菸酒年度抽檢及查察方案，

並列為年度工作重點。
(二) 成立菸酒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。
(三) 加強取締不法業者，追查其通路、進

出貨量及來源。
(四) 輔導菸酒製造業者之生產及進口業者

之營運狀況。
(五) 加強查察大量使用菸酒場所、傳統市

場、夜市、風景點及偏遠地區。
(六) 查察轄區內買賣未變性酒精業者，並

列冊管理。
(七) 加強查察批發零售物流通路 (含低價、

來路不明 ) 之菸酒。
(八) 菸酒管理法令宣導。
(九) 落實緊急通報系統之運作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一、杜絕私劣菸酒產製、販售，
保障本市市民健康。

二、打擊不法走私菸酒，健全
菸酒市場產銷秩序及豐裕
本市庫收。

4,084
( 中央 )

全市

9 維護基層金
融機構存款
人權益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貫徹「金融監督管理改進方案」，執

行變現性資產查核。
(二) 為健全轄內農會信用部業務及加強農

業金融功能，實施農會信用部業務年
度考核。

(三) 督導基層金融機構就金融檢查報告所
提缺失事項改善追蹤。

(四) 成立危機協助處理小組，以儘速處理
金融緊急危機事件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一、健全地方金融安定。
二、保障存款人權益。

0 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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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

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
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

( 質化說明 )

108 年
計畫經費

( 千元 )
執行地點

10 辦理地價稅
稅籍及使用
情形清查作
業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依據土地稅法第 41 條、第 54 條及土地

稅減免規則第 31 條規定辦理。
(二) 為加強釐正稅籍資料，力求課稅資料

正確，選定重點，有效查核，以遏止
逃漏稅，維護租稅公平，增裕庫收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9 月。

一、健全稅籍，維護租稅公平。
二、加強地價稅籍清查，遏止

逃漏稅，增裕庫收。

300 全市

11 重購土地核
准退還土地
增值稅案件
清查作業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依據土地稅法第 37 條、土地稅法施行

細則第 55 條及本局 108 年度土地增值
稅預算執行計畫辦理。

(二) 為防止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辦重購退稅
後將另購之土地出售或轉作其他用
途，以逃漏土地增值稅，並從事土地
投機，爰予以管制及檢查，俾遏止逃
漏，維護租稅公平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4 月
至 108 年 6 月。

一、有效查核，俾遏止逃漏，
維護租稅公平。

二、加強土地增值稅清查，增
裕庫收。

100 全市

12 辦理房屋稅
稅籍及使用
情形清查作
業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(一) 清查區域：就轄內房屋選擇較具清查

實益者進行清查，並就本年度運用各
項資料增列之清查重點項目，加強清
查，以遏止逃漏。

(二) 清查重點項目：
1. 房屋使用情形、減免、評定現值、
適用稅率及新增改建之清查。

2. 本年度運用各項資料加強清查重點
項目。

3. 稅捐稽徵處及各分處於清查作業期
間，得隨時研提具清查實益者或因
地制宜自行增列清查重點項目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2 月
至 108 年 11 月。

一、健全房屋稅稅籍，維護租
稅公平。

二、加強房屋稅稅籍清查，遏
止逃漏稅，增裕庫收。

250 全市

13 辦理使用牌
照稅清查作
業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辦理免稅車輛清查，就本市已核免之
車輛，定期清查是否符合免稅規定，
以維租稅公平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將不符免稅規定之車輛，依規
定補稅，除維護租稅公平，亦
可增裕庫收。

90 全市

14 防止新欠清
理舊欠作業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加強釐正稅籍資料，力求課稅資料正
確，提高稅單送達率，減少欠稅數；
即時辦理稅捐保全，掌握欠稅資料，
並加強催繳，以增裕庫收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一、強化租稅宣導，提高稅單
送達率，讓納稅義務人知
悉應如期繳納各項稅捐，
降低稽徵成本。

二、加強課稅資料正確性，減
少行政訴訟及作業成本，
使清欠工作更加順暢，防
止新欠產生。

5,630 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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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

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
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

( 質化說明 )

108 年
計畫經費

( 千元 )
執行地點

15 市有非公用
不動產清理
計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使用智慧清查 APP 並線上陳核報告，
完成例行性清理項目：

(一) 加強巡查空地、空屋。
(二) 勘選可優先辦理標租或活化之標的。
(三) 積極尋訪私人及委託機關認養綠美

化。
(四) 精進財管系統開徵作業。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一、運用智慧清查功能，加速
例行清理。

二、遏阻新占，防範疫情。
三、勘選可供認養綠美化標

的，節省支出暨美化市
容。

四、健全財產系統管理資料。

600 全市

16 推動統籌稅
款分配制度
化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□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■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完成立
法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0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101 年度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視察本市，

本局提出專題報告並建請委員支持儘
速推動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，行政
院版財劃法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送請立
法院審議，並於 104 年 3 月 3 日函請立
法院將財政收支劃分法列為優先審議
法案，惟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已於
104年 12月 31日結束，且屆期不續審。
財政部刻正研擬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
正，將重新提出新版修正草案。

(二) 本局將持續關注財劃法修法進度及內
容。

本市升格直轄市後，各項施政
建設需求殷切，財政收支劃分
法修正後，本市可獲配足夠財
源加速推動各項市政建設，增
進市民福祉。

0 全市

17 統一本府各
機關學校薪
資系統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各機關學校統一使用本府薪資系統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5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三、分年度工作摘要：
(一) 截至 107 年：本府多數一、二級機關、

公所及部分各級學校共計 324 個，已納
入使用本府薪資系統。

(二) 108 年：納入仁愛之家、八里愛心教養
院、消防局、部分各級學校及警察局
( 含所屬 ) 共計 159 個。

一、透過系統內控設計，提高
薪資作業安全管控。

二、統一薪資管理，提升系統
配置效益。

0 全市

18 開源節流實
施計畫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鼓勵本府所屬機關辦理開源節流，增
益市庫收入，強化成本效益觀念，減
少不經濟支出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激勵本府各局處研提創新或具
效益之開源節流措施，以強化
動態管理，期能有效開拓財
源。

0 全市

19 財政局員工
專業職能訓
練

□市長政見
□本府施政重
點
□中央重大政
策
■機關中程施
政計畫
□其他重要施
政項目

一、計畫內容：
為加強員工專業知能，革新工作觀念，
強化研究創新與溝通協調能力，以應
市政發展需要，規劃辦理相關訓練課
程。

二、計畫期程 ( 起訖年月 )：自 108 年 1 月
至 108 年 12 月。

提升同仁業務推動品質，精進
業務發展創新。

14.4 板橋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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